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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3年 1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 2樓會議室 

參、會議主席：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喬科長麗文        紀錄：尤雅慧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縣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預訂於 113年 5月在彰化縣立體育場舉辦。 

決  議：本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日期訂於 113年 5月 24日（星期五）在

本縣立體育場辦理。 

 

案由二：本縣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競賽規程（草案）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預訂辦理項目為：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、團

體跳繩計次賽、大隊接力、九宮格棒球擲準賽、新式拔河賽、民

俗體育踢毽子等 6項。 

二、 是否參加對象要做限制？如果對象還是 112年 11月的同批參賽

學生，113年體育嘉年華會在 5月辦意義降低（萬來國小提案）。 

三、 團體跳繩計次賽競賽辦法預計自 113年調整為「總人數不變，分

2小組同時比賽，比賽時間 1分鐘」，建議調整為「總人數不變，

分 2小組同時比賽，比賽時間 90秒」，且 2小組皆為同一班之

學生（中山國小提案）： 

     （一）比賽時間 1分鐘，降低學生運動和比賽之耐力，因每人原本跳

3分鐘，若一下降到 1分鐘，學生恐較無法達到運動效果，且

比賽時競賽程度鑑別度略低。因此建議比賽時間 90秒較為適

當。 

     （二）建議 2小組應為同一班學生，以符合舉辦體育嘉年華培養班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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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結合作的精神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辦理項目為：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、團體跳

繩計次賽、大隊接力、九宮格棒球擲準賽、新式拔河賽、民俗體

育踢毽子等 6項。 

二、 參加對象不限已參加過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之選手，各校自行選

拔代表參賽班級。 

三、 團體跳繩計次賽競賽辦法調整為「總人數不變，分 2小組同時

比賽，比賽時間 90秒」，且 2小組皆為同一班之學生。 

 

案由三：本縣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依競賽成績核予體育設備獎勵金及稅務

獎，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獎勵金總額新臺幣 200萬元整（以報名隊數確認錄取名額，再計

算給獎金額），充實縣屬學校體育器材及設備，詳如競賽規程（草

案）第 14點第 1款。 

二、 依往例，九宮格擲準獲得獎金之學校大約是隊數除以 3（鼓勵小

校參與，也是小校最常參加，較能獲得獎勵金），但 112年卻被

競賽規程至多錄取 8名限制，如果還是至多 8名，小校參加校數

勢必變少（草港國小提案）。 

三、 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及九宮格棒球擲準賽，獲獎學校頒發稅務

獎，詳如競賽規程（草案）第 11點。 

決  議：  

一、 修正競賽規程第 14點第 1款第 1目文字為「各單項錦標獲獎單

位，依錄取名額核予獎勵金（3隊取 1、5隊取 2，8隊取 3，11

隊取 4，14隊取 5，17隊取 6，餘依此類推），獎盃及獎狀至多

錄取 8名。」。 

二、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依競賽成績核予體育設備獎勵金及稅務獎

（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及九宮格棒球擲準賽等 2項目），詳如競

賽規程（草案）第 14點第 1款及第 11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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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四：本縣 113年體育嘉年華會各組分工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13年工作組分配如下：行政及競賽組-埔心國小，招待典禮組-泰

和國小、教育處體健科，場地服務組-彰化藝術高中，場地器材及

環保組-教育處體健科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請埔心國小、泰和國小及彰化藝術高中等 3校於 113年 1月 26

日（星期五）前檢送工作人員名單及經費概算表到府（免備文），

俾利簽辦經費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玖、散會：113年 1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時 20分 

 










